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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REEN LEADER HOLDINGS GROUP LIMITED 

綠 領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 

 
澄  清  公  佈  

 

茲提述綠領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20 年 5 月 25 日刊發的㇐項有關收購㇐間煤礦開

採公司少數股東之股權涉及根據特別授權發行代價股份之須予披露交易的公佈（「該公佈」）。除非文

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𢑥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注意到，載於該公佈中出現非故意的錯誤。該非故意的錯誤為於該公佈中第十六頁顯示之「公

噸」定義，當中顯示為「公噸，重量單位，等於 1,000 公斤」。董事會謹此澄清正確定義應為「百萬

公噸」「指 ㇐百萬公噸」，及於公佈中文版本中第七頁之表格概述按照 JORC 規則（2012 年）呈報之

EPC 987 項下南區煤炭資源應為： 

 
類 別 

 
探 明 

 
控 制 

 
推 斷 

 
總 計 

  
(百萬公噸) 

 
(百萬公噸) 

 
(百萬公噸) 

 
(百萬公噸) 

         EPC 987項下南區 
          （露天）  
 

152 
 

754 
 

1,100 
 

2,006 
EPC 987項下南區 

          （地下）  
 

10 
 

227 
 

1,200 
 

1,437 

         總計  
 

162 
 

981 
 

2,300 
 

3,443 

 

 

除上文澄清外，該公佈內之所有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 董 事 會 命  
綠 領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主 席  
朱 喆 煜 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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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 2 0 2 0 年 5 月 2 6 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張三貨先生  朱喆煜女士（主席） 
謝南洋先生（行政總裁） 張哲發先生 
張婷婷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志偉先生   
呂國平先生  
靳旭亮先生   
 


